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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有關上市發行人董事辭任之披露事宜的指引 

《上市規則》要求發行人儘快公佈其董事會或監事會成員的任何變動。 《上市規則》

亦訂明：如有董事辭任，發行人須在公告中列載該董事請辭的理由，包括但不限於有

關董事與董事會意見不合的資料(如有)，以及說明是否有任何需讓股東知道的事項。

為協助發行人及其董事，當有董事辭任時，釐定適當的披露水平，本所與香港董事學

會於 2007 年 5 月 11 日以聯合新聞稿的形式發佈指引，該聯合新聞稿可在香港交易所

網站 (http://www.hkex.com.hk/news/hkexnews/070511news_c.htm)查閱。 

為方便 閣下參考，現隨函附上該指引的副本。 

 

如對本函或附上的聯合新聞稿的內容有任何疑問，請聯絡負責監察上市公司的上市科

人員。 閣下可在香港交易所網站之「香港交易所上市科內負責上市公司之聯繫人」項

(http://www.hkex.com.hk/issuer/listcontact/advisor_c.htm )下瀏覽有關資料。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上市科主管 

 

韋思齊  謹啟 

 

2007 年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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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所/香港董事學會聯合新聞稿 
 

2007 年 5 月 11 日 

 
香港交易所及香港董事學會就上市發行人董事辭任的披露事宜提供指引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易所)的全資附屬公司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與

香港董事學會今天(星期五)刊發聯合聲明，以助上市發行人及其董事就董事辭任事宜作出適當

的披露。 

 

《主板上市規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統稱《上市規則》)要求發行人公布其董事成員的變

動。《上市規則》亦訂明：如有董事辭任，發行人須在公告中列載該董事請辭的理由，包括但

不限於有關董事與董事會意見不合的資料(如有)，以及說明是否有任何需讓股東知道的事項。 

 

在聲稱遵守上述《上市規則》時，發行人常宣稱董事因「私人理由」辭任。在若干個案中，即

使董事的辭任與一般認為屬私人的事宜毫無關連，公告中亦見以此為理由。透過本新聞稿下文

的詮釋，聯交所及香港董事學會冀能協助發行人及其董事釐定適當的披露水平，以遵守《上市

規則》並同時盡量避免令投資者對披露水平失去信心。 

 

聯交所及香港董事學會均同意，「私人理由」僅包括疾病、治喪或其他確實令有關董事的狀況

有變的私人問題，而絕對不是工作上的安排、取消董事資格、被警方或其他機關拘留(包括監

禁)又或發行人情況有變等原因。同樣，集團要求個別董事辭任旗下某公司的董事職務而轉任

另一家公司的董事職務，藉此重組管理隊伍的情況十分常見，如僅以私人理由形容有關變動實

有誤導之虞。其實，就這種情況而言，聯交所及香港董事學會均認為，發行人應該概述有關的

重組、有關董事的新職務，以及任何可能出現的實際或潛在衝突，並列載處理有關衝突的方

法。 

 

即使董事確是為了私人理由而辭任，董事及發行人亦應作出有意義的披露。 

 

發行人及董事要注意的是：如辭任所涉及的情況對發行人而言屬重大，則須根據《主板上市規

則》第 13.09 條或《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10 條(視何者適用而定)的一般披露責任作出披露。

同樣，如董事以私人理由向發行人請辭，但發行人知悉或懷疑事實並非如此，則發行人必須就

其所知對有關董事的披露提出質詢，否則，聯交所認為只會導致公告的內容不完整及/或有誤

導之虞，並因而違反《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規定： 

 

 公告所載資料在各重要方面均須準確齊全而不得有誤導或欺詐成分；及 

 

 發行人不得「遺漏不利但重要的事實，或是沒有恰當說明其應有的重要性」。) 

 

聯交所及香港董事學會並認為，若有同時兼任多家公司董事(即獲超過一名發行人委任為董事)

的個別董事僅辭任其中一家或部分(而非全部)發行人的董事職務，而發行人僅以私人理由作為

解釋而無進一步闡釋，則絶非恰當的做法。在該等情況下，有關董事及發行人至少須披露所述

的個人理由為何未有導致該董事須辭去所有董事職務。 

 

為免引起誤會，聯交所及香港董事學會亦在此澄清：即使發行人須就董事所披露內容提出質

詢，以致發行人與董事之間須進一步溝通，發行人亦不應延誤刊發《主板上市規則》第 13.51

條或《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50 條所規定刊發的公告。反之，發行人應在初步公告中註明其

將跟進董事辭任一事，並在適當時進一步刊發公告。 

 

* * * 



 
 

  

 

香港董事學會 

 

香港董事學會為香港代表專業董事的首要組織，其宗旨是鼓勵全體會員齊心推廣優秀公司管

治、並為推進香港在中國及國際間的地位作出貢獻。由於香港董事學會並非法定監管機構，其

對發布上述聲明所引致的任何後果不會承擔任何法律責任。 

 

香港交易所 

 

香港交易所是香港證券及衍生產品交易所以及有關結算所的控股公司。香港交易所的主要職能

包括營運及監管上市集資市場，而聯交所是監管上市發行人的前線機構。香港交易所的服務範

疇包括交易、結算及交收服務、存管及代理人服務以至資訊服務。 

 
 
 


